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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建泰建设 

部分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收购珠海市启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哲投资”）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

建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泰建设”或“标的公司”）21%的股权。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规定，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市启哲

投资有限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所需生效条件已经全部满足。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对公司持股40%的控股子公司建泰建设 的管控力度，

推进公司业务整合、提高决策效率，支持公司持续发展，增强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公司拟以现金收购启哲投资持有的建泰建设21%的股权。收购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建泰建设61%的股权。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参考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

准日为2020年9月30日的《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购买珠

海华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建泰建设有限公司4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和谊评报字【2020】第10220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建泰建



设100%股权估值22,500万元。同时考虑评估基准日后建泰建设股东实缴注册

资本及经营情况，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6,688.50万元。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建泰建设部分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本次交

易为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名称：珠海市启哲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方阳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CR1X2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45079（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对工程项目、新能源环保项目的投资

（以自有资金投资）；各类工业工程及民用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咨询、

勘测、监理、承包、装饰装修、可行性研究、评估、环境评价；工程所需设

备、材料的销售；相关设备的设计、研制、承包；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方阳生持有其70%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方武生持有其30%

股权。 

启哲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启哲投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建泰建设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M7D84U 

4、法定代表人：曹冬 



5、成立日期：2018年 5月 3日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7、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大道 9号 9栋一层 

8、经营范围：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工

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隧道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模

板脚手架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

可跨省承接各类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规划设计、工程施工及养护管理，可从事

城市园林绿化苗木、花卉、盆景、草坪生产和经营，提供有关城市园林绿化技术

咨询、信息服务；园林绿化植物的批发、零售。商业批发、零售，金属门窗生产、

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公司名称 

收购前 收购后 

认缴出

资额 

（万元） 

实缴出

资额 

（万元） 

各方持

股比例 

认缴出

资额 

（万

元） 

实缴出

资额 

（万

元） 

各方持

股比例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 4,000 40% 6,100 6,100 61% 

珠海启实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900 3,900 39% 3,900 3,900 39% 

珠海市启哲投资有

限公司 
2,100 2,100 21% - - - 

10、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175,839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13,561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0 万元，净资

产 2,898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95,218 万元，净利润 1,817 万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99万元。 

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232,253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18,997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0 万元，净资

产 13,936 万元；2021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05,976万元，净利润 1,854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06万元。 

11、建泰建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建泰建设另一股东珠海启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无条件放弃对

出让股权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二）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

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该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三）交易定价及依据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参考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

为 2020 年 9月 30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谊评报字【2020】第 10220号，

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5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建泰建设 100%股权估值 22,500万元，同时考虑评估基准

日后建泰建设各方股东按股权比例合计实缴注册资本 9,350万元（其中启哲投资

实缴注册资本 1,963.5 万元，珠海启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缴注册资本

3,646.5 万元，公司实缴注册资本 3,740万元）及建泰建设的经营情况，确定本

次交易价格为 6,688.50 万元。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甲方：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维业股份”或“甲方”）  

乙方：珠海市启哲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启哲投资”或“乙方”） 

（二）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为甲方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乙方所持标的公司 21%股

权。 

（三）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交易各方经友好协商，参考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9月 30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谊评报字【2020】第 10220 号），

建泰建设 100%股权估值 22,500万元，同时考虑评估基准日后建泰建设股东新增

出资及经营情况，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 6,688.50 万元。 

（四）现金购买资产及支付方式 

1、本次交易甲方以现金方式购买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21%股权，现金对价

为 6,688.50 万元。 

2、现金对价支付方式 

第一期支付：甲方应在合同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协议项下交

易对价的【70】%（合计【4,681.95】万元）。 

第二期支付：甲方应在本次标的资产转让完成工商变更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

乙方支付本协议项下交易对价的【30】%（合计【2,006.55】万元）。 

（五）标的资产的交割 

为确保标的资产顺利完成交割，甲方及乙方同意，应在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议案且本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办理标的资产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 

（六）人员安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董事会成员 5 人，由甲方推荐 3 名。标的公

司监事会 5 人，其中非职工监事 3 人，由甲方推荐 2 名。 

（七）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并于合同约定的以下

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经甲方的内部决策机构批准； 

（2）本次交易经乙方的内部决策机构批准； 

（3）本次交易经标的公司内部决策机构批准； 

（4）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审批或备案（如需）。 

甲方或乙方应当在取得上述任一项先决条件的成就文件之日起的两个工作

日内书面通知另一方。 

（八）违约责任、变更、修改及终止等 



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变更、修改及终止等方面作出

明确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增强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提高

决策效率；支持公司持续发展，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收购的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1%的股权，不会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

围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定价已经参考了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同时考虑了评估基准日后建泰建设各方股东新增出资及建泰建设

的经营情况，交易定价合理。 

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对建泰建设的管控力度，推进公司业务整

合、提高决策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投

资带来不利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市启哲投资有限公司之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